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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與本土的結合：
近代中國基督教城市青年會會員制探析

 ——以廣州青年會為案例

  鄭利群 *

摘  要  基督教青年會是中國近代第一個現代會員制組織，其下的城市青年會因具有

組織上的一致性，使得對廣州青年會的會員制進行探討具有普遍意義。廣州

青年會的會員制從兩方面來看：在會員資格上，是其成員全部符合入會章程

及條件，並因獲得了超越於血緣、地緣和業緣的融合而具有了現代特徵。在

會員構成上，由於青年會對會員的廣泛接納性，使得廣州青年會實際上成為

非基督徒、非青年為主導的社會精英團體，並因此具有了本土化特徵。正是

青年會現代與本土特點的結合，表明了這一西方組織在近代中國已經實現了

其獨有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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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Y. M. C. A.）又時稱青年會，

發軔於倫敦，經由完善後的北美協會傳到中國，成

為中國近代第一個現代會員制組織。1 它在中國由

兩個基本系統組成：一是城市青年會，一是學校

青年會。二者都以會員為對象，通過管理完善的組

織，來實行德智體群“四育”方面的服務，從而為

後來中國人的合群結社樹立了典範。2  廣州青年會

成立於1909年，由青年會全國協會與北美協會協

助設立。它不僅功能完備、活動繁多，而且影響甚

大，是當時華南地區的中心市會。 3

由於中國城市青年會內部的組織型制具有地區

間的一致性，而且相對於學校青年會來說，它與中

國社會的接觸面要更廣，滲入的程度也更深，因此

對廣州青年會的會員制進行研究，對於我們了解這

一西方組織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以及為了適應中國

而發生的本土化改變具有普遍意義。然而到目前為

止，關於青年會組織本身的研究尚未進入學術研究

的視野，對於青年會會員的情況也只是在個別論著

或論文裡間接被提到。4 有鑑於此，本文試從會員

資格和會員構成兩大方面入手，闡述廣州青年會所

具有的現代與本土結合的雙重特性，以期對這一中

國現代會員制的組織源頭有個較為完整的了解。

一、會員資格

廣州青年會會員一般由基本的“責任會員”和

普通的“通常會員”兩部份組成。此外，尚有根據

會員具體納費不同而劃分出的其他類會員。所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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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青年會管理之下，參加後者組織的各項活動。

“責任會員”即基督徒會員，也是青年會的核

心會員。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為城市青年會制定的

章程規則中規定：“城市基督教青年會，須有正宗

之基督徒為責任會員，由責任會員依章選舉董事

部。”5  這也是城市青年會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之

一。在廣州青年會憲章中，“責任會員”名為“基

本會員”。憲章規定基本會員的資格是同時具有“

年在二十一歲或以上之男子、中華民國公民、基督

教徒”三項條件的人。其權利是“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其義務包括：“（1）謀求發揚本會宗旨及

擴張本會事業之方法；（2）擔任本會會董及盡力

於本會其他一切義務；（3）年捐本會經費。”6  

自廣州青年會成立，它就一直沿用此章程，只是到

1946年才對章程進行了一次較大修訂。7 

除了基本的責任會員之外，青年會中最多的還

是“通常會員”。他們的條件寬鬆，具有廣泛的社

會性。青年會全國協會規定：“城市青年會之會

員，自責任會員外，更有通常會員。則凡商界政界

實業界教育界之品行純正、熱心公益之人士，即非

基督徒，皆得列名，享會中一切利益。”8 廣州青

年會對通常會員的資格確定為“凡中國男子”，只

要符合“品行端正、年在十八歲以上、按章納費、

有會員或幹事介紹”者，無論“屬何宗教，操何事

業，均可報名入會”。9  自20年代始，通常會員的

資格連國籍也隱去了，廣州青年會中出現了一些西

方人士。他們多為西方駐中國領事館的公務人員或

在中國進行經商的人士。

廣州青年會還根據會員繳納會費的多少對會員

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類。1909年初辦時，青年會

會員只有兩類：一類是名譽贊成會員，每年會費

50元；一類是普通會員，每年會費12元。1912年

時，青年會將名譽贊成會員改稱為維持會員，1918

年復增童子會員。至1919年時，會員已分為六類：

納12元的普通會員，8元的學生會員，6元的童子

會員，50元的維持會員，100元的基金贊助會員

和1,000元的基金維持會員。他們之中，前三種會

員享受相同的基本利益，後幾種會員除享有與前三

者相同的利益外，交納的會費越多，享受利益亦越

大。會員以一年為期，逾期不續交會費即被認為自

動取消會員資格。以後在歷年的會員徵求中，除了

童子會員偶有增刪外，其他皆未有變化。

青年會對會員入會皆有程序上的要求，而且由

於城市青年會之間擁有現代連鎖式的共同模式，使

得會員可以隨著其流動，同時享有各地青年會的相

同服務。青年會規定，新人入會時需填具入會志願

書，並由青年會為其舉行新會員入會典禮，由會長

致辭，發給證書，以加強會員對其身份的重視。10  

同時發有一張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印製的“會證”

（即會員證），作為參加各種活動時的憑證。由於

城市青年會在國內皆受全國協會的統轄，在會員規

定、組織管理和服務內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1  

因此，全國“凡有青年會之處，持有會證者就可以

受該地青年會之優待”。而且青年會的國際性質，

也使得會員可以持之“萬國通行”，只要“出國

時……向本會轉換一張英文會證”即可。 12

總體上說，廣州青年會會員，無論是其基礎的

宗教性，還是廣泛的社會性，都體現了一個共同

特點，即全部符合入會章程以及特定成員資格，

並嚴格遵守青年會的規定。另外，由於青年會組

織上的高度統一性，使得會員在最廣泛意義上獲

得了超越於血緣、地緣和業緣的融合，從而具有

了現代特徵。

二、會員的構成

（一）會員的性質

基督徒會員（責任會員）在會員總數中所佔的

比例，一直是青年會極為看重的指標。“基督教青

年會”這一稱謂本身，就像它在北美時那樣，是一

個為基督徒服務的社會組織。然而當它移入中國後

所遭遇的迥異的社會文化環境，使得青年會的建立

者們一方面視之為挑戰，而不斷為自己創立更多傳

教的機會；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得不改變初衷，妥

協於服務對象的改變。因此，與西方以基督徒為主

體的青年會會員性質相反，中國的青年會是以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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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為主體的會員性質。

為了能在組織的核心構成上體現青年會的基本

宗教原則，中華青年會明確規定，只有基督徒會員

才有選舉權，“由責任會員依章選舉董事部，主持

一切會務。” 13 為此，中華青年會每年對於全國青

年會的資訊調查中，有一項重要的指標，就是了解

基督徒會員在會員總數中的佔比。

年會”這一名稱帶給社會的實際影響，卻要遠遠超

過少部分基督徒會員人數所帶來的理論想像。廣東

教育廳廳長金湘帆認為，廣東教育界長期以來對青

年會的誤會之一就是，“以為青年會為基督教團

體，入會即是入教。”18  國民第四路軍副總司令

香翰屏在擔任會友徵求總隊長時，也被他周圍的朋

友詫異地詢問其是否信教。19  因此，青年會即等於

基督教團體，成為青年會會員就等於加入基督教，

這在相當長時間裡是廣州中上層人士的普遍看法。

可以說，基督教青年會作為一個從西方傳入中

國的組織，在會員的宗教核心身份上不得不發生了

根本的改變，即從以往西方以基督徒佔主體的會員

制改變為中國以非基督徒佔主體的會員制。廣州青

年會的基督徒責任會員就是在會員總數上只佔不到

1/5的很小一部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青年會因

其稱謂帶來的實際宗教影響，卻大多超出了其作

為非基督徒會員所佔比例人數的影響，這也是個

不爭的事實。

（二）會員的年齡

會員年齡是青年會內部的另一項重要指標。與

中國世俗環境導致的會員非宗教性質不同，會員年

齡是個可以通約的因素。青年會在北美時一直被視

為一個為青年服務的組織，而在其傳入中國的初

期，也主要是以青少年為服務對象的。20  但是，隨

著青年會在中國發展的需要以及青年會自身政策的

緣由， 21  大量的“非青年”進入青年會，導致了青

年會內部對於“青年”一詞的具體指向在較長時間

裡面說法不一。最終，“青年”對於青年會而言，

只是成為了一個精神性的象徵符號。

關於青年會中的“青年”一詞，無論當今學界

還是以往青年會自身，都未有過完整精確的解釋和

說明。一方面，關於“基督教青年會”名稱中“青

年”含義的具體解釋，現今國內各類基督教類詞

典、著作與論文基本上皆未提及；另一方面，就連

當時青年會自己，關於“青年”一詞的解釋在很長

一段時間的各種說明也常常互有矛盾，以致在現實

中呈現出會員實際年齡與青年會宗旨所表逹的遠遠

表一•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基督徒）責任會員佔比統計表14

從表1可以看出，廣州青年會基督徒責任會員

在會員總數中所佔比例很低。1918年至1937年間

的15年中，基督徒會員平均佔比為18.29%，亦即

是說，廣州青年會基督徒會員平均佔會員總數的比

例不到五分之一。不過，與1936年前約10%的全

國佔比相比，廣州青年會的基督徒會員人數仍然高

了全國近八個百分點還多。 15

究竟如何看待青年會內部非基督徒會員佔主導

的這一狀況，中國青年會對此表現出的是一種積極

的態度。全國協會認為：“會員中非基督徒既佔極

大多數，此實不啻對於宗主會員之一種挑戰，而亦

為吾人工作之僅有機會。”16  事實上，這也的確是

青年會進入中國希望能使之基督化的最初原因。

不過，從青年會最終服務於會員的角度上看，這

卻意味著它所進行的各項活動，勢必要考慮到更

多非基督徒會員的需要，從而帶來一系列的世俗

化影響，甚至是直接影響到青年會的基督宗教主

旨的改變。17

然而另一方面，從宗教角度來講，“基督教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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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符的情況。即使後來青年會組織對“青年”概

念加以調整，社會對其的俗稱已經固定，之後也就

繼續沿用下去了。

青年會關於“青年”的概念，有時會有“少

年”或“青年”之說。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於民國初年曾

指出，“青年”之意專在於“少年男子” 。22 不過，對

於“少年男子”的具體年齡段，全國協會卻並未有

明確界定。至1925年之前，廣州青年會對於“青

年”的年齡解釋一直承襲的是全國協會“少年男

子”的說明；之後，在對“基督教青年會”的定

義中，才開始專用“青年”一詞。23  但在其後關

於青年會的各種概念解釋中，又會不時出現“少

年”與“青年”不分的情況。1927年北美協會總

幹事鮑乃德在《會員對於青年會應具有的概念和

意識》一文中，就將青年會指為由“一班青年和

少年合組而成的團體”。24 而1936年廣州青年會

在經濟徵求中，又將“青年會”解釋為“青年人所

集合的團體”。25  說明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內部關

於“青年”的概念並無嚴謹的認識與集體的統一。

以後廣州青年會為了適應中國環境的變化，對“青

年”含義的解釋也曾有所改變，然“青年”二字本

身卻始終運用如一。

然而在現實會員中，卻是出現大量以“非青

年”為主的景象。廣州青年會關於普通會員的年齡

條件，從一開始就規定在“十八歲或以上（童子會

員限十二歲至十八歲）”。26 因此從理論上講，任

何一個年齡在12歲以上的男性，都有可能成為青年

會會員。這顯然與青年會的早期定義不符。不過到

1934年時，廣州青年會對會員的要求已無任何的

年齡限制。 27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由於中華青年會初期以“少年

男子”替代“青年”的定義非常模糊，導致在對會

員進行相關資料的統計過程中，很長時間僅在“成

人會員”與“童子會員”之間加以區別，以至於我

們無法確切了解“成人會員”內部年齡段的具體組

成情況。不過，通過對1933-1937年的一些統計資

料加以整理，我們可以大體了解當時廣州青年會內

部各年齡段會員的比例分配狀況。

由表2可以看出，1933年與1935年會員的“非

青年”比例都高達三分之二以上。儘管1934年與

1937年有兩項資料為“不詳”，然而我們有理由

推斷，1934年和1937年的“非青年”比例大約為

63.2%和62.3%，幾近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二。

究竟如何解釋大量“非青年”的存在及其與“青

年”的關係呢？1926年全國協會認為：“至彼年事

較長之會員，參加於青年會之活動，富有青年會之

經驗，其價值甚大，吾會當使其保英俊之氣，並使

多有與少年會員及少年事業接觸之機會。”29  1941

年廣州青年會對此也有個較為相容的說明，認為

青年會的“青年”一詞有三點含義：“一是青年是

人生過程中最寶貴的階段，所以青年會的設施是側

重青年，為青年服務；二是青年會有蓬勃的朝氣，

進步的思想，所以青年會的一切充分表現青年的精

神，使中老年人也同青年人一樣；三是青年是無分

男女、無分地位、無分籍貫，所以青年會的事工以

整個社會為對象。”30  可以說，“青年”一詞的發

展，到最後已不具有任何年齡上的意義，而成為了

代表青年會精神的一種象徵性符號。

總之，一方面，青年會自身在對“青年”一詞

的釋義上，有一個從“少年男子”到“青年”抽象

概念相互交疊的轉變過程；另一方面，廣州青年會

則從一開始的會員規定中就已面向所有的年齡階

層，而這又直接導致了現實中的青年會成為一個以

大量“非青年”為主體的組織。

（三）會員的成分

青年會在北美時只是以年輕的中低層或白領為

服務的對象，31  而中國青年會則主要成為了社會精

英的匯聚之地。廣州青年會會員就是多來自黨政軍

表二•廣州基督教青年會青年與非青年佔比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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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近代各類新興行業的成員。他們經濟豐裕，具

有相當高的教育程度，屬於近代中國掌握新興資源

的主流群體。

廣州青年會會員的職業構成，多以商界、黨政

軍以及近代各類市政行業和新興行業的從業者為

主。以下是廣州青年會發展鼎盛時期（1937年）

與抗戰時期（1940年）的會員成分比例表。

薪金月薪約300元，本科教授最低薪金約180元，

就是預科教授最低月薪也約有140元。34  對於大學

教師群體來說，青年會一年12元的會員收費顯然是

綽綽有餘的。其他如醫藥、銀行、郵電、律師等新

興行業也多屬此類。

與會員職業和經濟背景相對應的是，廣州青年

會會員的教育程度遠較社會程度為高。1930年廣州

青年會曾對會員的受教育程度做過一項調查，結果

顯示，會員中受過高等教育者佔43%，中學教育者

佔43%，小學教育者佔9%，自修者佔5%。  35 然

而同時期另一項統計也顯示，1932年廣州市文盲

半文盲人口佔總人口的44.51%。36  可以想見，在

接近一半文盲半文盲的廣州市人口中，青年會會員

受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會員人數竟達86%，這在當

時社會無疑是相當高的比例。與之前會員從事的職

業聯繫來看，他們當歸屬於以近代知識體系為基礎

的城市管理和知識階層。

對於青年會會員的這樣一種成員構成，社會和

青年會自己都曾有評議。社會上的批評者多認為青

年會過於貴族化，“以其會費之高昂，非貧寒青

年所能負擔。”37  青年會自己也承認這點：“青

年會會員費定額頗高，除中產以上之人有資格入

會外，貧寒者為物力所限，均不得享受權利。無

論打球也，游泳也，沐浴也，參加集會也，在在

需錢，似具營業性質，致外人譏為惟利是圖。”38  

然而他們也解釋道：“平心而論，青年會因多求

自養，每年經費不能不以會費為挹注，固定額不

能不略高。”39  可以說，為求經濟自養而導致的

會費偏高，是青年會被外界持有“貴族化”看法

的一個重要因素。

全國協會關於各地城市青年會建立的前提條

件，除經濟自養外，本來並無對會員身份的公開要

求。 40 然而其結果，卻導致了會員會費長期居高的

境況，並通過只有吸收社會中高端人群為會員才能

實現經濟自立的目的。因此，廣州青年會會員的成

員構成，其實質是一種社會精英化，即作為近代中

國的新興權勢群體，在職業、經濟水平以及受教育

程度上的綜合反映。

表三•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會員成分比例表（%） 32

從表中可以看出，抗戰前與抗戰期間兩個年份

的會員中，商界與黨政軍界的比例皆為最高，其次

為學生以及近代其他新興行業者（醫藥、銀行、郵

電、鐵路、教育、新聞等）。而前後兩者之不同僅

在於，抗戰前商界會員比例最高，抗戰中則黨政軍

比例驟增。說明抗戰前廣州中上收入階層多為商界

群體，這顯然與近代以來廣州作為華南沿海經濟發

展中心有關；而抗戰中黨政尤其軍界人數的激增，

則恰好表明戰爭時期權力資源與收入發生了重新分

配，是社會運轉處於非常時期的結果。

青年會會費偏高，是經濟豐裕階層成為會員的

主要原因。除了每次參加會所活動要繳納的各種費

用外，單是每年一次的會費，就不是當時普通的中

下層人士能輕鬆承擔得起的。青年會在抗戰前除了

對學生和童子予以照顧的6元會費之外，普通會員

的基本會費常年是年費12元。如果對照當時社會

的普遍薪金水平，我們可以看出能夠交納出12元

會費的，只有社會的中上階層。我們以當時的工

廠公司為例。在抗戰前廣州的幾百家企業裡，管

理員和工頭的工資大體以60-70元居多，技術工

人多在30-40元之間，而普通工人月薪絕大多數

卻只在幾元至10餘元之間。33  而大學裡的情況則

相反，一般國立大學教職員薪俸中，正教授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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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前面會員構成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會員的非基督性、非青年性以及

社會精英性；它們在三個不同方面共同構成了彼此

相關的整體，並在現實中呈現出互為對應性。正是

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青年會在中國的發展呈現出

與其母體在北美時不同的面貌，並由此決定了廣州

青年會會員構成上的本土化特徵。（圖1）

三、結語

城市青年會作為中國青年會系統的重要一支，

其會員制體系的建立對民國時期的各地社會產生了

深刻的影響。大體來看，可概括為以下兩方面。

第一，青年會作為第一個完全以自願精神來遵

守契約原則的現代會員制組織，通過其全國甚至世

界聯合的影響性，迅速成為全國各地民間團體仿效

的榜樣。清末民初是中國政治劇烈變動時期，也是

社會“自組織”極具繁榮之際，但是絕大多數社會

團體受制於傳統社會的界域，仍然以親緣、地緣以

及業緣為主，缺乏超越於其上的更廣泛的同質性會

員聯合。而青年會這一新型會員形態在中國的出

現，很快為中國人的合群結社樹立了榜樣。例如近

代中國本土第一個規模較大的慈善救助組織——世

界紅十字會在中國的會員徵收，就是受到了青年會

會員制啟發的結果；41  而與其成立前後相距不遠的

民國最大民間救災組織——華洋義賑會的成立，更

圖1•YMCA第一届訓練團，1945-194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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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由中國青年會總幹事艾德敷任總幹事並進行

組織管理的。 42

第二，青年會非基督性、非青年性以及社會精

英性，顯示了兩方面特點：一方面，它推動了廣州

的城市風俗向現代西方的轉變。近代以來西風東漸

對廣州地區所帶來的影響，到了民國時期，因為青

年會將西方現代體育、娛樂和社交方式系統性地帶

入本地而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尤其是三十年代之

後，隨著會員裡黨政軍官僚人士的逐漸增多，青

年會更是越來越成為社會時尚風潮的帶領者。另

一方面，由於青年會最大程度地接納了社會精英人

士，使其在相當多的社會服務中起到了普通民間團

體無法起到的作用。由於這些會員更容易理解青年

會的使命和目標，因此也更經常地利用他們的先進

1. 施青年：《會員制及其法律問題的研究》，《廣播電視大學
學報》1999年第3期。

2. 蔡勤禹：《民間組織與災荒救治——民國華洋義賑會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41頁。

3. 當時青年會全國協會劃分的華南地區範圍，包括有今天的廣
東、廣西、海南和雲南。

4. 論著如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
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2-23
頁；論文如盧海標：《廣州基督教青年會的“四育”活動和
國難服務述評》，廣州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9-10頁；黃海波：《宗教性非營利組織的身份建構
研究》，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
69-70頁。

5.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民國五年成績之報告》，上
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16年，第3頁。

6.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憲章》，《廣州基
督教青年會之過去、現在、將來‧附件》，廣州：廣州基督
教青年會，1919年。

7.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會章》，廣州：廣
州基督教青年會，1946年重訂，卷宗92-1-332，廣東省檔
案館。

8.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民國五年成績之報告》，上
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16年，第3頁。

9.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憲章》，《廣州基
督教青年會之過去、現在，將來‧附件》，廣州：廣州基督
教青年會，1919年。

10. 會員在早期入會時並無入會儀式。但是由於很多會員對其身份

理念、專業知識以及人脈網絡服務於社會，從而引

領了當地社會發展的潮流。43

總體上說，作為近代城市青年會的廣州青年

會，其會員制具有多項特點：在會員資格上，其

成員不僅全部符合並自願遵守入會章程及成員條

件，同時因青年會全國甚至世界組織上的高度統一

而具有了超越血緣、地緣和業緣的現代特徵。在會

員構成上，因青年會對成員身份的廣泛性，導致廣

州青年會實際上成為由非基督徒、非青年為主要構

成的社會精英團體，而尤其具有了本土特徵。正是

這一現代與本土特點的結合，不僅使其成為中國近

代合群結社的典範，也成為當地社會發展潮流的引

領者，從而表明基督教青年會這一西方組織在近代

中國已經完成了其獨有的本土化的轉變。

的責任意識不強，致使會中諸多需靠會員完成的事業展開不順
利，遂加有之後隆重的入會儀式一項。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
協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十一屆全國大會通告》，上海：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9年，第17-19頁。

11. 當然各地市會由於自身的物質條件不同會有一些差異，但總
體上大同小異。

12.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致會友的話》，《廣州青年》1937
年第6期。

13.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民國五年成績之報告》，上
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16年，第3頁。

14. 關於廣州基督教青年會的比例數字，為本文作者通過統計計算
而來。另：關於1920年廣州基督教青年會的會員總數，《民
國九年度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績報告》中刊載的非基督徒人
數與《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的資
料不相吻合。由於後者只登有“正式”（即基督徒）和“贊
助”會員（即非基督徒——作者按）的人數，而前者則不僅
有“同宗會員”（即基督徒會員）人數、“同志會員”（即
非基督徒會員）人數，還有最後的“總數”，它們彼此相互
印證的結果，可以推定後者關於1920年非基督徒會員人數
是1779人的資料有誤，而導致的會員總數也不準確。因此
本文在計算中關於1920年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會員總數的數字
提法，最終是依照於《民國九年度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績報
告》。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華歸主•中
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87年，第792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
《中華民國七年青年會成績報告‧附件》、《民國九年度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績報告‧附件》、《民國十年分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報告書‧附件》、《民國十二年度中華基督教青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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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全年成績報告‧附件》、《城市青年會統計表（1927-
1930）》、《民國二十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附件》、
《民國二十一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附件》、《民國二十
二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附件》、《民國二十三年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年鑒‧附件》、《民國二十四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年鑒‧附件》、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廣州基督教青年會一九
三六年度事業報告‧附件》、《廣州青年會‧附件》，1937
年。

15. 目前無法確定趙文所引用英文資料的資料來源，其時間是
否是接近於出版時間的某一個年份，或是1936年前青年會
在中國發展的總體概括性數字。Dr. David Z.T, Head of 
the “Y” in China Co-Founder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趙懷英：《基督教青年會的起源於北美協會
的“世界服務”》，《美國研究》2012年第2期。

16.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民國二十一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
鑒》，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32年，第6
頁。

17. 實際上，中國青年會的宗教使命在進入民國後已經發生了轉
變。見鄭利群：《基督宗教研究‧第15輯》，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2012年，第256-276頁。

18.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徵求隊領袖敘會講詞撮錄》，《廣州
青年‧第二十五屆經濟徵求特刊》，廣州：廣州基督教青年
會，1934年。

19.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歡迎會友中兩位長官致詞》，《廣州
青年》1937年第6期。

20. 青年會最初進入中國時，主要是以學校青年會為主要發展領
域。

21. 見前面關於“通常會員”的規定。

22.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對於青年會宗旨定義為：“在於
聯絡少年男子，使之互相輔助，講求德育、智育、體育、社
交四項有系統的進步。”考慮到青年會在中國最初傳播主要
以學校青年會為主，因此，“少年男子”這一稱謂還是較為
合適的。古越、謝洪賁：《青年會代答》，上海：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組合，1914年，第6頁。

23. 1925年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將宗旨定義為：“本會以團結青
年同志，發揚基督精神，培養健全人格，建立美滿社會為宗
旨。”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會章》，廣
州：廣州基督教青年會，1925年，卷宗92-1-306，廣東省
檔案館。

24. 鮑乃德：《會員對於青年會應具有的概念和意識》，《廣州
青年》1927年第6期。

25.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請加入青年會為會員！》，《廣州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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